
附件 1

主办券商关于挂牌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的专项意见

一、挂牌公司权益分派方案概述

XX公司 X年度/半年度/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如下：

总股本（股）

参与分派股数

（股）

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
合并报表

适用

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（）元，母公司未

分配利润为（）元

单体报表

适用
未分配利润为（）元

每 10股派现金额

（元）

每 10股派送红股

数（股）

现金分红及派送

红股总额（元）

母公司公积金

（元）

母公司资

本公积

（元）

股票发行溢价形成

的资本公积（元）

其他资本公积（元）

母公司盈余公积（元）

每 10股转增股数

（股）

以母公司

资本公积

为来源

（股）

以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

为来源（股）

以其他资本公积为来源（股）

以母公司盈余公积为来源（股）

转增股本总额

（元）

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或存在其他差异化安排的，请在此处详细说明理由）

股权登记日

除权除息日

注：可根据实际情况删除表格中不适用内容。



二、主办券商意见

1、是否存在超额分配情形（按照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

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）。（□不存在/□存在）

2、挂牌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权益分派方案前披露最新一

期定期报告的，权益分派方案应当不超过最新一期定期报告可

供分配利润及公积金。（□是/□否/□不适用）

3、挂牌公司最近一年（期）财务会计报告是否被会计师事

务所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。（□否/□是）

4、挂牌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权益被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严重损害等情形。（□不存在/□存在）（若

存在，应当说明相关情形是否已完成整改或责任主体是否作出

取得现金红利后归还占用资金的公开承诺）

5、挂牌公司是否存在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后，法定公积

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未达到公司注册资本 50%的情形。（□不

存在/□存在）（若存在，不得分配利润）

6、已提醒挂牌公司：自派股东所持股份存在质押或司法冻

结股息红利情形的，应当按照相关约定或法院通知等要求派发

现金红利。已督促挂牌公司在除权除息日完成对自派股东的现

金红利派发工作，并在除权除息日次一交易日内向主办券商提

交已全部派发完毕的证明材料。（□是/□否/□不适用）（存在自

派情形适用）



7、已知悉：如挂牌公司未能按照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规定

的时间完成相关款项的划拨或因其他合理原因决定延期实施权

益分派的，将督促挂牌公司于 R-1日（X年 X月 X日）及之前

披露权益分派延期实施公告；若挂牌公司未能按期披露延期实

施公告，将督促挂牌公司申请股票自 R 日开市起停牌。（□是/

□否）

主办券商项目组负责人签字：

X年 X月 X日


